
附件 2

《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管理规范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地方标准编制说明

一、项目来源

根据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湘市监标函【2022】4 号文件，对《高

速公路服务区设计规范》（DB43/T 922-2014）进行修订工作。由湖

南省交通运输厅归口，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作为主要

起草单位编制本文件，计划项目完成时间是 2022 年底。

二、目的和意义

1．工作目的

根据国家标准变化和政策要求，对湖南省标准《高速公路服务区

服务管理规范》（DB43/T 923-2014)进行修订，解决高速公路服务区

运营过程中服务设施、服务环境、服务行为、服务程序等方面存在的

问题，提升湖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共服务水平、交通保障能力，有

效指导和规范湖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管理水平，提升服务区综合

品质。

2．工作意义

建设交通强国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，是以习近平同

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赋予交通运输行业的历史使命。

高速公路服务区是高速公路交通大动脉的重要配套服务设施，与

地方的对外形象、经济循环和民生息息相关，潜藏着巨大的经济社会



价值。新的政策环境及时代背景下，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出行

的需求，高速公路建设和运营正从高速度发展向高品质发展转变，服

务区不再仅仅是高速公路提供基本服务的配套设施，而逐渐成为交旅

融合的重要节点、成为旅行的目的地、甚至成为交通与商业服务相融

合的新型城市空间。

2020 年 4 月交通运输部正式印发《2020 年全国公路服务区工作

要点》，该要点聚集服务区打造“一流设施、一流技术、一流管理、

一流服务”的理念，强化设施建设改造、推进智慧和绿色服务区建设、

提升综合管理能力、深化文明服务创建。由此，服务区品质升级、转

型发展成为迫在眉睫的发展目标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交通运输工作的重要讲

话精神，明确实施“三高四新”战略，省政协专门提出要加快打造高

速公路综合服务区建设，发挥好其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独特作用。省

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，专门部署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质量“1143”

工作方案（1个高位协调机制、1 个高质量发展规划、4个管理体系、

3个专项行动），为我省高速服务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路与对策。

2014 年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会同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

等技术支持单位编制了《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管理规范》，经省质量

技术监督局审定后，以湖南省地方标准（DB43/T 923-2014）的形式

予以发布，为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管理工作提供了统一、规范的

标准指引。自实施以来，其对于引导、促进、规范全省高速公路服务

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

目前，湖南省高速公路发展迅速，交通网络构架已经成形。但湖

南省城镇化水平不高，高速公路路段车流量不均衡，平均车流量不高、

货车占比较大、且波动性大。同时已建服务区规模偏小，各服务区对

外封闭，大多远离城镇，难以形成整体商业集群效应。目前省交通运

输厅先后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提升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水平的意

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、《湖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提质改造规划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》。对服务区建设及运营提出了指导性意见。

湖南省是交通强国试点省份。为贯彻落实交通强国战略部署，满

足湖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新发展下的建设需求，规范我省高速公路服

务区建设管理工作，提高工程建设质量和水平，推动建设标准化、管

理科学化，切实提升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服务品质和服务形象，打

造安全、便捷、高效、绿色的高速服务平台，根据湖南省市场监督管

理局湘市监标函【2022】4 号文件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对湖南省地方标

准《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管理规范》DB43/T923-2014 进行修订，更

新、完善标准内容。解决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经营

及公益服务方面问题，提升湖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共服务水平、交

通保障能力，有效指导和规范湖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管理工作，

提升服务区综合品质。

鉴于以上所述，开展湖南省地方标准《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管理

规范》修订工作迫在眉睫、势在必行。

三、编制原则和依据

1. 编制原则



（1）承接性原则

本标准的术语、符号、条文与现行国家、行业和地方相关政策和

标准的规定一致、内容兼容，避免矛盾和冲突。

（2）标准性原则

标准编制过程中，项目组以国内外各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管理

标准为基础，结合本省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服务管理现状，按照 GB/T

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

则》的规定起草。

（3）科学性原则

标准编制过程中，项目组借鉴参考交通运输部标准、山西地方标

准、山东地方标准、贵州地方标准等，有选择性吸收了部分标准先进

性的经验，结合本省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服务管理现状，在此基础上对

原标准进行整理、修改、补充和完善，提升了标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。

同时，项目组在湖南省 31 个服务区面向大货车司机、服务区主

要管理人员、服务区商户三种人群展开了问卷调查，内容涵盖了大货

车司机对服务区的满意度、服务区经营状况调查及管理状况调查三方

面，从而来保证标准的全省普适性。

2. 编制依据

本标准符合国家、行业和地方有关政策和制度要求，与我国现行

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冲突和矛盾。主要相关依据如下：

1．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

结构和起草规则》；



2．《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》GB 5768；

3．《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》GB/T 10001；

4．《公共厕所卫生规范》GB/T 17217；

5．《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》AQ 3010；

6．《公路养护技术规范》JTG H10；

7．《机动车维修服务规范》JTT 816；

8．《高速公路服务区设计规范》DB43/T 922；

9．《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管理规范》（DB43/T 923-2014)；

10．中共中央国务院《交通强国建设纲要》；

11．交通运输部《关于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的意

见》；

12．湖南省交通运输厅《湖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管理暗访考核要

求及评分标准》；

13．交通运输部《公路服务设施运营服务规范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；

14．湖南省交通运输厅《湖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提质改造规划》

（审议稿）；

15．其他省份地方标准；

16．湖南省2016年及2020年高速公路月日均交通量及站点数据；

17．湖南高速 158.5 对服务区实态流量、20年预测交通量及现

状规模调研分析；



18．湖南省服务区管理经营现状：“大货车司机满意度调查”、

“服务区经营状况调查”、“服务区管理状况调查”调研报告。

四、起草过程

第一阶段（2021年7月），成立项目组。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

有限公司接受省交通运输厅养护处委托，成立项目组开展工作，编制

工作大纲。

第二阶段（2021年7月-9月），政策法规及其他省市相关标准资

料收集、分析整理及省内服务区现场调研。

第三阶段（2021年8月-11月），8月与交通运输厅及省市场监督

局衔接申报省地方标准修订事宜。11月进行申报立项工作。

第四阶段（2021年11月-12月），完成工作组讨论稿。在上述工

作的基础上，形成《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管理规范》工作组讨论稿.

进行内部讨论修改。

第五阶段（2022年2-6月），完成征求意见稿。征求市州和相关

部门、各省直单位意见，并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、完善。

第六阶段（2022年7-8月），厅科教处组织专家评审会。并根据

反馈意见进行修改、完善。

下一阶段（2022年8-11月），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上网公

示，组织专家评审会。

五、标准的主要内容

标准修订按照GB/T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

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起草，共分为九章，第1章为范围、第2章为



规范性引用文件、第3章为术语与定义、第4章为总体要求、第5章为

经营区域服务管理要求、第6章为公共区域服务管理要求、第7章为设

施设备管理要求、第8章为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要求、第9章为服务质

量评价与改进。并附相关附录。

修订版与DB43/T 923-2014版相比，结构性改动主要为：

（1）将原4章“总体要求”划分为“基本要求”、“服务要求”、

“管理要求”、“可持续发展要求”四节，原各小节归纳至对应章节；

（2）将原第6章“公共区域服务管理要求”拆分出来一个新的章

节为第7章“设施设备管理要求”；

（3）新增两个章节为第8章“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要求”、第9

章“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”。

主要内容如下：

第 1 章“范围”明确了标准的范围，规定了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

管理的术语与定义、总体要求以及经营区域服务管理、公共区域服务

管理、设施设备管理、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、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的

具体要求。本文件适用于已运营的高速公路服务区管理、经营与服务

工作，停车区参照使用。

第 2 章“规范性引用文件”汇集了标准编写所引用的主要国家标

准、交通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等清单，为标准的编写提供了依据和准

则，是标准不可分割的规范性要素。

第 3 章“术语和定义”对标准中出现多次且尚未有明确定义的术

语进行了解释。



第 4 章“总体要求”规定了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和管理工作遵循

的总体要求。

第 5 章“经营区域服务管理要求”对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区域的

车辆能源补给、零售、餐饮、车辆维修站、客房以及加水规定了具体

的要求。

第 6 章“公共区域服务管理要求”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场、公

共厕所以及司乘人员休息区三个重要公共区域规定了具体的要求。

第 7 章“设施设备管理要求”对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重要设施设备：

安防系统、环保系统、信息系统、导向系统、水电系统及其他设施规

定了具体的管理要求。

第 8 章“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要求”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应对突发

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管理规定了具体的要求。

第 9 章“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”对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管理过程

中质量监督、考核、评价、反馈及改进规定了具体的要求。

六、效益分析

通过系统调查研究，修订《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管理规范》，明

确服务区服务管理要求，提升服务区服务水平及交通保障能力，对有

效指导和规范湖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管理水平，提升服务区综合

品质具有积极的意义。

七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，与国际、国内同类标

准水平的对比情况



目前已颁布实施的关于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管理方面的行业标

准有北京市《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规范》（DB11/T3018-2018）,山西

省《高速公路服务区精细化管理规范》（DB14/T567-2018）,浙江省

《高速公路服务区（停车区）服务管理规范》（DB33/T2035-2017）,

四川省《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管理规范》(DB51/T2528-2018),山东省

《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管理规范》（DB37/T3392-2018）等。我省 2014

年发布《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管理规范》（DB43/T 923-2014)，现在

结合交通运输部《公路服务设施运营服务规范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和省

交通运输厅相关政策要求进行修订，更符合湖南省实际需求。

八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，没有冲突。

九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。

十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标准发布后，应加强标准的宣贯、实施与监督，相关部门应落实

相关政策，推动该标准的实施；同时通过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等手段加

强对该标准的宣传工作，不仅可以促进该标准的实施，还可以提高各

相关部门采用该标准的意识。采用该标准以后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

加强监督检查工作，保障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管理工作的健康绿色发

展。

十一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本标准颁布实施后，原 DB43/T 923-2014 同时废止。



十二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标准起草组

2022 年 8月 15 日


